蓬莱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试行）
作者：中共蓬莱市委办公室 蓬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来源：市葡萄与葡萄酒局 日期：2017年8月2日 21:16
 蓬莱经济开发区
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优化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拓宽招商引资渠道，吸引国内外资金和技术，鼓励外来投资者来我市投资创业，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招商引资工作的积极性，推动我市经济跨越发展。根据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政策。
 
第一条 本政策适用于印发生效之日起国内外客商签约入驻我市和市内已落户企业投资新建的项目（含我市本土企业）。 
项目须符合国家、省、市产业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符合我市对项目投资额、投资强度的要求，重点支持和发展符合我市产业规划的项目，矿山开发、资源型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中小型化工企业、市内搬迁企业不适用本政策。
 
第二条 建设用地保障 
固定资产投资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实际到账外资超过300万美元）的工业项目，按不低于蓬莱市相应土地级别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的70%确定土地出让底价，但不低于该项目实际土地取得成本和按规定应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 
对于投资额大、影响带动力强的工业项目、商贸流通及交通物流项目、文化旅游等产业项目，“一事一议”确定土地出让价。
 
第三条 财政奖励政策 
固定资产投资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实际到账外资超过300万美元）的工业项目，项目自建成投产之日起3年内，缴纳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给予70%奖励。 
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亿元人民币（实际到账外资超过500万美元）的工业项目，项目自建成投产之日起3年内，缴纳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给予100%奖励；第4—5年，缴纳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给予50%奖励。 
文化旅游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一事一议”确定奖励政策。 
对在蓬新建投资额大、财税贡献度高、产业拉动能力强的项目，根据项目情况，对其年薪20万元以上的副总（最多不超过5名）及以上高层管理人员，按其上一年度所缴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100%给予奖励，奖励期限为3年。该政策将结合项目所享受的其他政策综合考虑实施。
 
第四条 鼓励总部经济落户 
对新设立或迁入我市、在我市缴纳税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年缴税地方留成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基金类、总部类等税源型项目，自其满一个缴税年度之日起5年内，按年缴税地方留成金额分级别奖励。具体为：年缴税地方留成500万人民币（含）以下，给予不超过60%奖励；年缴税地方留成500万人民币—1000万人民币（含），给予不超过70%奖励；年缴税地方留成1000万人民币以上，给予不超过80%奖励。 
对于税收贡献度大的项目，“一事一议”另行确定奖励政策。
 
第五条 基础设施建设奖励 
固定资产投资额过5000万元人民币的工业生产、旅游、物流、商业类项目（不含对外出售的旅游地产、商业地产项目），可享受相关优惠。 
项目缴纳的基础设施配套费按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分级给予补助。具体为：投资额5000万元人民币—1亿元人民币（含），配套费补助40%；投资额1亿元人民币—5亿元人民币（含），配套费补助60%；投资额5亿元人民币—10亿元人民币（含），配套费补助70%；投资额10亿元人民币以上，配套费补助100%。 
基础设施配套费采用“先全额征收、再定额补助”的办法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额按照考核办法由考核办核定。未按合同约定完成投资额、按时竣工投产的，不享受相关优惠。
 
第六条 招商引资中介奖励 
对自然人(非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中介机构引进的项目给予中介奖励： 
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实际到账外资超过300万美元），按实际投资额的3‰给予一次性奖励；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超过1亿元人民币（实际到账外资超过500万美元），按实际投资额的5‰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奖励额度不超过300万元人民币； 
引进世界500强、境内外主板上市公司、央企落户蓬莱的，除上述奖励外，另行奖励50万元人民币。
 
第七条 审核机构及审核程序 
成立蓬莱市招商引资奖励审核小组，负责本办法具体奖励政策的落实和奖金发放。 
符合本政策奖励条件的建设项目投资方可提出奖励申请，由项目所在镇（区）、街道进行初审后，上报市招商引资奖励审核小组，审核通过后及时兑现相应奖励。
 
第八条 本政策考核依据以考核办核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准，固定资产投资额考核年限为两年。对于投资额大的重大项目，另行确定考核年限。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未尽事宜，可作补充规定和实施细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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